附件2：
吉林省水利工程评标专家“一标一评”情况记录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评标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招标人：
	序号
	记录内容
	评委姓名

	
	
	

	1
	是否响应评标评审邀请；
	

	2
	个人状态不适合响应评标邀请；
	

	3
	违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规定要求响应评标邀请；
	

	4
	响应评标邀请后，迟到半小时以上的；
	

	5
	确认参加评标后，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评标工作且不及时反馈信息的；
	

	6
	拒绝配合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工作人员进行身份核验、通讯工具统一管理等工作；
	

	7
	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，又不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；
	

	8
	索要不合理评标劳务费用；
	

	9
	不按本办法第六条、第九条规定申请变更个人信息。
	

	10
	应当回避而不回避；
	

	11
	在评标评审活动中擅离职守；
	

	12
	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；
	

	13
	私下接触投标人；
	

	14
	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，或者接受有关单位、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；
	

	15
	对同一投标人个别评标专家打分出现畸高或畸低且无正当理由；
	

	16
	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；
	

	17
	明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、说明或者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、说明；
	

	18
	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；
	

	19
	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、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；
	

	20
	拒绝配合有关部门对评标情况进行调查；
	

	21
	无故拒绝参加重新评审；
	

	22
	其他不客观、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。
	

	备注：
	评标专家有以上行为的，请在对应方框内打“√”。
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招标人的代表：
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（社会）监督人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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